
清远市清新区中等职业教育基地北校区食

堂二次深化项目监理服务采购需求

类别 建议

1 名称
清远市清新区中等职业教育基地北校区食

堂二次深化项目监理服务

2 项目业主情况

清远市清新区教育局，地址：清远市清新区

太和镇笔架路 3 号综合政务中心四楼

，联系电话：18926269732，联系人：姚越。

3 中介服务名称
清远市清新区中等职业教育基地北校区食

堂二次深化项目监理服务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必须具备工程监

理综合-建筑工程通信工程-乙级以上。

2.需要回避的机构：无。

3.根据项目实际需要的其他要求：（1）应

当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它组织，且

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公开选取范围。（3）

必须具备工程监理综合建筑工程通信工程

乙级以上，并已入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

市。

5 服务内容和服 包括但不限于：对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理，驻



务要求 点服务。监督工程质量、确定工程量、完善

工程资料、项目竣工验收等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合同签订之日起开始提供服务，服务地点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南北村，需至少 1 人派

驻。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服务金额，8.60 万元－8.63

万元。

3.计价标准：

计费基数：800万元(其中改造工程350万元，

厨房设备 450 万元)

施工监理收费基价：24.66 万元

专业调整系数：1.00

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1.00

监理收费标准金额：24.66 万元

打折计费：按 35%计算,服务费最高为 8.63

万元。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

目服务期另行约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计算。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



2.验收程序：双方共同验收。

3.验收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企业标

准和其他标准等。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验收不合格的判

定标准、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整改、重新制

作、不再履行合同、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

赔偿采购人损失、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依法

撤销合同等），根据《民法典》等法律以及

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10 结算方式

合同生效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中

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额 50%。

项目建设完成验收合格，并确定监理服务费

结算金额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项目业主向

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剩余款项。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

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

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

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

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民

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相关管理

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

“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

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

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民法典》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

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

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

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民法典》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


